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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医疗保障 局
金 华 市 民 政 局
金 华 市 财 政 局
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
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

中国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

文件

金医保发〔2022〕21号

金华市医疗保障局 金华市民政局 金华市财政局
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
中国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关于印发金华市

大病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医保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、税务局、银保
监监管组：

根据《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华市大病保险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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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的通知》(金政办发〔2022〕11号),我们制订了《金华市

大病保险实施细则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金华市医疗保障局 金 华 市 民 政局

金华市财政局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

中国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

2022年3月29日

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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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

根据《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金华市大病保险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(金政办发〔2022〕11号)的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实

施细则。

一、参保缴费

(一)金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规定参加大病保

险，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不可单独参加大病保险。

(二)大病保险费由各县(市、区)税务部门征收。

(三)大病保险缴费时间为每年10-12月，具体缴费时间以

当年征缴公告为准。基本保费个人缴纳部分与基本医疗保险费一

并征收。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参保时按大病保险年度缴费标

准同步征收大病保险基本保费个人缴纳部分。

(四)选缴保费份数由个人在征缴期内自愿选定，可通过与

代理医保缴费业务的商业银行签订委托代扣协议缴纳，也可通过

银行窗口、电子税务局、税务窗口及支付宝、微信等手机 APP

进行缴纳。未在征缴期内缴纳选缴保费的，在年度内允许补缴，

本年度选缴保费相应待遇不享受，可连续计算缴费年限。跨年度

的，视为中断，再次选择缴纳的，缴费年限重新计算。

(五)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

缘家庭成员由民政部门认定。县级及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

特殊困难人员，由相应职能部门认定，具体人员类别，由各县(市)

自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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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费缴纳划转：各认定职能部门应将认定名单在上一年12
月底前，报送同级医保经办机构，补助资金由户籍所在地困难人

员相应的职能部门在9月底前缴纳。

金华市区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是指持证重度残疾人和持证精

神残疾人，选缴保费补助份数确定为3份。

(六)建立大病保险保费筹资调整机制。根据医疗费用增长

情况、GDP增长水平、大病保险上年度支出情况等因素，由金

华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同意后，适时调整确定大病保险

保费水平。

二、保障待遇

(七)下列选缴保费情形视同连续三年缴纳，按连续满三年

缴纳人员的待遇享受：

1.新生儿在出生后90日内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时

缴纳选缴保费的。

2.由各县(市、区)政府资助缴纳选缴保费的特困人员、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。

(八)大病保险待遇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生效时间一致，

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中断、终止的，大病保险待遇同时中断、终止。

(九)住院和门诊慢性病、特殊病种等医疗费用中，符合基

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个人负担部分是指乙类先行自付费
用、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超限价部分的费用、按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由个人按比例承担的医疗费用、外出住院个人先自付费

用、异地登记(居住、安置、外派)住院个人先自付费用、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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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付线费用、规定(特殊)病种起付线费用。

(十)合理治疗的医保目录内医用材料是指浙江省医保目录

内医用材料超适应症和超限额费用；合理治疗的医保目录外药品

费用是指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的目录外国药准字、国药进字药

品费用。

(十一)大病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实行一站式结

算，参保人员多次住院的，其中一次需重新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和

大病保险待遇的，仅对本次住院待遇进行重新结算，已结算的其

他次数不再重新结算。

(十二)起付标准四舍五入到千位，2022 年起付标准为

22000元，起付标准的50??11000元，起付标准的25??6000

元。

三、资金管理

(十三)金华市医疗保障局每年下达各县(市、区)征收计

划，明确选缴保费选缴率等指标。

(十四)大病保险资金预、决算。各县(市)医保经办机构

于每年11月上报下一年度大病保险资金收入计划，经同级医保、

财政部门审核后报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。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审

核汇总后编制全市大病保险资金收支预算，报金华市医保局、市

财政局审核。年终，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编制大病保险资金收支

决算，报金华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审核。

(十五)资金上缴。各县(市)应于每年1月25日前，将

当年已征收的选缴保费全额缴入金华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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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每年3月25前，将当年按期初参保缴费人数确定的基本保费、

剩余的个人选缴保费、上年度按期末参保缴费人数确定的新增保

费(含基本保费和选缴保费),缴入金华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

户。

各县(市)应按规定及时上缴大病保险保费，保障大病保险

待遇按时足额支付。对未及时足额上缴县(市),市级统筹资金

暂不予支付，上缴到位后由市级统筹资金支付。

(十六)资金支付。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根据大病保险承办

合同条款按季预付保费，承办大病保险商保公司(下简称承保公

司)按照合同约定预付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月度结算准备金，2022

年2月起，每月10日前与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完成上上月大病保

险待遇报销额结算。

(十七)设立大病保险风险金。风险金从征缴的保费中提取，

专项用于弥补大病保险收支缺口，具体提取比例为全市参保人员

选缴保费选缴率的10提取金额每年不超过3000万元，从基

本保费、选缴保费中按比例分别提取。

(十八)浙江省罕见病用药保障基金从大病保险基本保费中

提取。

(十九)统一市、县(市、区)两级医保经办机构管理职责

及承保公司经办规程，具体办法由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另行制

订。

四、大病保险承办

(二十)采用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盈亏共同分担的方式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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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病保险产品。按收支平衡、保本微利、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，

盈亏分担比例控制在盈亏额的 10?5具体盈亏分担比例招

标确定。

运营成本主要用于投入专业工作人员、完善信息系统、政策

宣传培训、业务经办保障等，实行预算管理，年度结算时由金华

市医疗保障局审核后在预算额度内按实列支。年度结算后，承办

保险公司应按照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通知要求，将承办合同期内

的累计盈余按一定比例预缴至市财政专户。

(二十一)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由金华市医保局、

市财政局制订招标办法，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通过公开招标，择

优确定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全市范围大病保险业务。在金华市医保

局、市财政局监督下，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与中标商业保险公司

签订承办合同，协议期限4年。

(二十二)每年12月底前，承保公司应编制下一年度大病

保险保费收支预算，支出预算包括赔付支出及运营成本，经金华

市医疗保障中心审核后报金华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备案。年终，

承保公司应编制全市大病保险保费收支决算，经金华市医疗保障

中心审核后报金华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备案。

(二十三)大病保险的承办工作接受各级医疗保险行政部门

的监督、管理。承保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严重违反协议规定，损

害参保人员大病保险权益，危害基金安全等行为的，金华市医疗

保障中心应当立即与承保公司终止协议，另行招标确定承保公

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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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监督与管理

(二十四)金华市医保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认真做好大病

保险实施工作的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、基金监管等工作。各县(市、

区)医保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，确保大病保险制

度运行安全。

(二十五)资金使用、筹集和管理接受审计等政府部门和群

众监督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(二十六)本细则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，之前与本细

则规定不一致的相关规定，按本细则规定执行。之后上级有新的

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金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3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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